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荣昌府办发〔2022〕19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荣昌区鼓励乘用汽车消费

（置换）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荣昌区鼓励乘用汽车消费（置换）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切实抓好宣传贯彻。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4日       
（此件删减后公开）

荣昌区鼓励乘用汽车消费（置换）

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促进我区消费稳步增长，落实碳减排行动，提升市民出行安全、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开展两轮机动车、三轮机动车置换新乘用汽车和鼓励购买新能源乘用汽车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补贴适用时间

2022年4月1日0时至2022年12月31日24时期间。

二、补贴对象

（一）以旧换新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消费者

1．登记注册为荣昌区号牌的两轮机动车、三轮机动车、乘用汽车自然人车主和法人车主。

2．2022年4月1日0时至2022年12月31日24时期间报废注销了登记在本人（本单位）名下6个月以上的两轮机动车、三轮机动车、乘用汽车；同时在荣昌区内注册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了“国六”排放标准的新燃油乘用汽车或新能源新乘用汽车，并依法取得由荣昌区内注册的汽车经销商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3．报废注销时间以《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出具时间为准，购买新乘用车的时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4．报废两轮机动车、三轮机动车、乘用汽车的自然人或法人车主，须与购买新乘用汽车的车主（机动车行使证或登记证明）为同一人（法人）。

（二）购买新能源新乘用汽车的消费者应满足以下条件：在荣昌区内注册的汽车经销商购处买了新能源新乘用汽车的自然人车主和法人车主，并依法取得由荣昌区内注册的汽车经销商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三、补贴标准及补助方式

1．符合以旧换新补贴对象的消费者，按照申报补助材料的相关要求申报，并按程序审核通过后，购买新燃油乘用汽车的给予每辆车1000元区级政府补贴，购买新能源新乘用汽车的给予每辆车3000元区级政府补贴。

2．购买新能源新乘用汽车的消费者，按照申报补助材料的相关要求申报，并按程序审核通过后，给予每辆车2000元区级政府补贴。

3．符合补贴条件的自然人车主或法人车主限补贴其购买1辆新乘用汽车（含新能源新乘用汽车）。

4．满足国家、市级关于汽车购置政策条件的可同时享受相关政策。

四、补贴政策兑现程序

（一）申报补贴材料。

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于2022年4月1日0时至2023年1月31日24时期间，补贴对象通过“荣昌消费”微信小程序清晰、完整、准确提交以下材料，若逾期未申报、申报材料不齐全、申报材料不清晰、申报材料存在虚报（错报、误报）的，均不予受理或审核退回。

1．提交上传购买新乘用汽车的自然人车主的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原件扫描件（照片）；购买新乘用汽车的法人车主的有效登记证件（如：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照片）。

2．提交上传购买新乘用车的购销合同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原件扫描件（照片）。

3．提交上传购买新乘用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原件扫描件（照片）。

4．提交上传购买新乘用车自然人（法人）车主的有效银行卡账号原件扫描件（照片）。

5．以旧换新的需提交上传报废注销旧两轮机动车、三轮机动车乘用汽车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机动车行驶证》原件扫描件（照片）。

（二）申报补助程序。
1．自申报对象按期提交齐全、清晰的申报材料之日起，由荣昌区商务委会同荣昌区公安局、荣昌区税务局等有关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2．对符合补贴条件的申报对象，在审核通过后的20个工作日内，发放补贴资金。

3．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申报对象，由荣昌区商务委会同荣昌区公安局、荣昌区税务局以适当方式向申报对象予以说明。

联系人：区商务委  刘晓巧  61471429

曾  莉  61471426   
　抄送：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办公室，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4日印发




